
提高反洗钱监管有效性 央行拟完善监管对象范围 

 

据中国央行网站消息，为防范化解金融风险，提高反洗钱监管有效性，提升

金融机构反洗钱工作水平，人民银行组织起草了《金融机构反洗钱和反恐怖融资

监督管理办法(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)》(下称《修订草案》)，现向社会公开征求意

见。意见反馈截止时间为 2021 年 01 月 30 日。 

央行指出，《金融机构反洗钱监督管理办法(试行)》(银发〔2014〕344 号发

布，下称《管理办法》)修订工作已列入人民银行 2020 年规章制定计划。《管理

办法》修改的必要性有三：一是加强反洗钱监管，提升我国洗钱和恐怖融资风险

防范能力的需要，二是反洗钱国际评估后续整改的需要，三是新形势下完善反洗

钱监管机制的需要。 

央行表示，2019 年，人民银行将《管理办法》修订工作列入人民银行规章制

定计划后，人民银行组织各分支机构多次进行现场研讨、调研，就国际组织风险

为本反洗钱监管方法进行深入研究，起草了修订草案。 

央行表示，修改的主要思路是：围绕防控金融风险的工作任务，以预防遏制

金融体系洗钱和恐怖融资风险为目标，完善反洗钱监管机制。一是坚持国内实践

与国际经验相结合。立足我国国情，总结近年来反洗钱监管实践，将较为成熟、

行之有效的监管措施在草案中予以体现。同时充分借鉴 FATF 风险为本反洗钱监

管工作指引等国际标准。二是坚持问题导向。把解决反洗钱监管有效性一般、金

融机构反洗钱工作水平不高等问题作为修改反洗钱制度的主线，贯穿修改制度全

过程。三是坚持法治化政策导向。在立足实践不断丰富反洗钱监管手段的基础上，

完善监管行为运用条件，制定严格的审批程序和行为规范，并将《管理办法》升

格为部门规章。 

央行介绍，《修订草案》包括总则、反洗钱内控和风险管理、反洗钱监督管

理、法律责任和附则。共 5 章 40 条。一是强调风险为本监管思路和工作要求。

《修订草案》明确人民银行及其分支机构对金融机构开展风险评估，并及时、准

确了解金融机构风险的要求，要求人民银行及其分支机构以风险评估结果为依据，

实施分类监管(第二十五条、第二十七条)。 



二是新增金融机构反洗钱内部控制和风险管理工作要求。《修订草案》规定

金融机构建立与洗钱风险和经营规模相适应的内部控制制度要求，包括建立洗钱

风险自评估制度、建立健全反洗钱组织机构和人力资源保障、反洗钱信息系统和

技术保障、反洗钱内部检查和审计要求等，同时《修订草案》对金融机构提出洗

钱风险管理要求，强调根据机构、客户、业务的风险状况，制定相应的风险管理

措施和程序(第二章)。 

三是完善监管对象范围。在《修订草案》适用范围增加非银行支付机构、从

事网络小额贷款业务的小额贷款公司，以及消费金融公司、贷款公司、银行理财

子公司等从事金融业务的机构(第二条、第三十八条)。 

四是完善反洗钱监管措施和手段。《修订草案》规范了各类反洗钱监管措施

的运用条件，同时规范结果反馈和法律文书制作要求。在监管手段方面，增加《监

管提示函》，删除质询(含电话和书面)，同时强调反洗钱持续监管要求(第三章)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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